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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整理

 勞工安全衛生法(91.06.12)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98.12.16)

 作業環境測定指引(99.02.12)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
(99.01.26)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100.01.21)



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五條：

雇主對左列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七、防止原料、材料、氣體、蒸氣、粉塵、溶劑、
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
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輻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
動、異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精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七條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依規
定實施作業環境測定…

 前項作業環境測定之標準及測定人員資格、危險
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必要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就業場所

工作場所

作業場所



勞工安全衛生法

第十二條

 雇主於僱用勞工時，應施行體格檢查；對在職勞
工應施行定期健康檢查；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
之作業者，應定期施行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並
建立健康檢查手冊，發給勞工。

 勞工對於第一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第五條

 雇主實施作業環境測定時，應由下列人員或機構辦
理：

一、僱用乙級以上之作業環境測定人員
二、委由執業之工礦衛生技師
三、委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作業環境測定機構

第六條

 作業環境測定之採樣、分析及儀器測量之方法，應
參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建議方法辦理。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第七條

 雇主、作業環境測定機構或工礦衛生技師實施化
學性作業環境測定採得之樣本，應由認可實驗室
作化驗分析。但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以直讀式儀器
測定者，不在此限。

 認可實驗室係指經第三者認證機構認證合格，並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衛生實驗室。(修正條
文第二條第六款)

 自100100年年起環境測定報告須有 TAF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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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

 雇主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前，應就作業環境危害特
性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規劃採樣策
略，並訂定含採樣策略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確實
執行，並依實際需要檢討更新。

 前項雇主僱用勞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人數
在一百人以上者，其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應由雇主
或其委託辦理之作業環境測定機構或工礦衛生技
師，於實施作業環境測定十五日前，報請當地勞
動檢查機構備查。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人數計算方式

 噪音65人

 粉塵28人

 高溫5人

 正己烷22人

 游離輻射3人

 同時進行2項(噪音、粉塵)檢查的15人

 同時進行3項(噪音、正己烷、高溫)檢查的15人

共123人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第十七條

 作業環境測定機構或工礦衛生技師接受事業單位
委託辦理作業環境測定，其測定結果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網路申報系統及格式，於測定報告
完成後七日內申報，並保存三年。



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第十八條

 為強化作業環境測定結果之公信力及作業環境測
定人員執行業務之管理，新增作業環境測定機構
之作業環境測定人員或工礦衛生技師應親自執行
職務，且於測定二十四小時前將預定辦理作業環
境測定行程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網路申報系統
辦理登錄。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

第二條

 雇主應使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濃度，不得
超過附表一或附表二之規定。附表一中未列有容
許濃度值之有害物經測出者，視為超過標準。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

第三條

 容許濃度
1.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TWA8hr) 
2.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PEL-STEL) 

TWA8hr*變量係數所得之濃度
3.最高容許濃度(PEL-Ceiling)

附表一符號欄註有「高」字之濃度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

第八條

 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之濃度應符合下列規
定：
一、全程工作日之時量平均濃度不得超過相當八

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
二、任何一次連續十五分鐘內之時量平均濃度不

得超過短時間時量平均容許濃度。
三、任何時間均不得超過最高容許濃度。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十三條第二款

 雇主使勞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應
於其受僱或變更作業時，依附表十二之規定，實
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但距上次檢查
未逾一年者，不在此限；對於在職勞工應依附表
十二所定項目，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雇主使勞工接受特殊健康檢查時，應提供醫師最
近一次之作業環境測定紀錄。但非勞工作業環境
測定實施辦法規定應實施測定項目者，不在此
限。



作業環境測定指引

 三、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1. 採樣策略 2. 測定處所
3. 作業環境測定機構 4. 測定人員
5. 認可實驗室 6. 雇主
7. 稽核 8. 管理審查

 四、雇主應依組織之規模或性質，並諮詢工會或勞

工代表之意見，訂定書面之作業環境測定政策，

以展現符合法規、預防職業病及持續改善之承

諾。
前項作業環境測定政策應傳達給勞工、承攬商

及相關者。



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指引

五、雇主應負作業環境測定品質之最終責任，而所

有管理階層應確保提供執行作業環境測定計畫

之足夠資源，並展現對作業環境持續改善之承

諾。

六、負責作業環境測定有關部門及人員應具足夠能

力，訂定含採樣策略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以

進行辨識、評估及控制作業環境相關之危害。



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指引

七、雇主應安排工會或勞工代表參與計畫之訂
定，並提供工會或勞工代表具備時間與資源，
以參與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規劃與執行。雇主
對前項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規劃，應提供溝通
之作法及程序，以確保勞工及相關者所關心之
建議被接收，並獲得考慮及答覆。



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指引

八、雇主應對現有之危害辨識、採樣策略、評估及
控制等作法進行先期審查，並將結果予以文件
化，傳達給勞工及相關者。

前項先期審查應指定部門及人員進行，並諮詢
工會或勞工代表，參酌下列事項辦理：
(一)確認相關法規及標準之要求。
(二)採樣策略作法與程序之收集及評估。
(三)分析歷年作業環境測定結果及勞工健康檢

查資料。
(四)辨識現在或預期之作業場所中存在之危害

及風險。



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指引

十一、採樣策略應涵蓋法規要求及考量所有勞工及

相關人員，該策略須具備合理性並考量其風

險。前項採樣策略應就現有狀況收集足夠之

資料，包含
場所配置 平面圖
工作性質 作業內容調查
危害種類 MSDS
相對應製程 流程圖
個人防護 PPE
控制措施 局排、通風
等資料



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指引

十二、採樣策略應予文件化，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三)採樣規劃：應對具代表性之測定處所評估其相對

風險，以作為測定順序之依據。
建議建議依下列三個步驟：
1.辨識各項危害，擬訂相似暴露群組（Similar 

Exposure Group, SEG）之區分方法及各相似暴露
群組暴露實態之建立方式，完成相似暴露群組區分

2.運用風險評估，區分各相似暴露群組之相對危害。
3.優先測定高風險及法規要求之相似暴露群組。
雇主應依作業場所環境之變化及特性，適時調整採樣
策略。



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指引

十五、雇主對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建立及維持適當之評

估程序，依評估結果應採取防範或控制之程序或

方案，以消除或控制所辨識出之危害，並依下列

優先順序進行預防及控制措施，完成後應評估其

結果並記錄：
(一)消除危害。
(二)經由工程控制或管理控制從源頭控制危害。
(三)設計安全之作業制度，將危害影響減至最低。
(四)當上述方法無法有效控制時，應提供適當且充足之

個人防護具，並採取措施確保防護具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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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測定部
簡報製作:方竹平

製作日期:101.04.10

作業環境測定採樣計畫製作說明會

撰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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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規劃 PLAN作業環境測定政策

執行作業環境測定 DO

稽核與矯正措施
CHECK

管理審查
訂定改善目標 ACTION

作業環境測定計劃流程持
續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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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計畫、規劃
• 前言

• 一、訂定作業環境測定政策與目標

• 二、建立組織及成員之職責

• 三、建立基本資料

• 四、採樣策略規劃與執行

• 五、量測數據應用

• 六、檢討改進

• 七、文件管理

• 八、計畫期程

• 九、法令依據

• 十、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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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業環境測定之目的
是為了讓雇主掌握勞
工作業環境實態以及
評估勞工暴露狀況所
實施的規劃、採樣、
分析或是儀器測量，
因此必須要擬訂適當
的策略，才有可能達

到這樣的目的。

訂定作業環境測定政策與目標

建立組織及成員之職責

蒐 集 工 廠 基 本 資 料

訂 定 與 執 行 採 樣 策 略

處 理 與 數 據 應 用

檢 討 改 進

計 畫 排 程

法 令 依 據

文
件
管
理

檢
討
後
修
正
改
進

法
令
修
正
並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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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定作業環境測定政策

落實風險管理 承諾持續改善
致力法規遵循 符合法令規範
強化教育訓練 提昇工安意識
推動全員參與 實施諮詢溝通

政策

目 標

1.為評估勞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濃度是否符合『勞工

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度標準』或事業單位自行

設定的管制標準之規定。

2.依規定每半年執行作業環境測定，並逐步瞭解廠內平時

及非例行性作業人員之暴露實態。

3.瞭解廠內每一個工作人員（相似暴露群）的暴露實態，

並逐步降低暴露至容許濃度以下。

4.鑑定出廠內嚴重的暴露來源，評估其危害成分及勞工暴

露濃度，並逐步控制勞工暴露值在1/2容許濃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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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立組織及成員之職責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5-1條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之職責如下：
一、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

、協調、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未置有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師、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事業單位之勞

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四、置有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師、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事業單位之勞工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五、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師、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擬訂、規劃及推動

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六、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行安全衛生管

理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七、一級單位之勞工安全衛生人員：協助一級單位主管擬訂、規劃及推動

所屬部門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並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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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立組織及成員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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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立基本資料

1. 人員組織圖(各部門、各組、各職稱，由大至小)

2. 平面圖(廠區配置圖，各樓層平面圖)

3. 流程圖(製程流程)

4. 工作內容調查(分為化學性因子與物理性因子)

5. 化學性物質之MSDS的蒐集與整理

6. 歷年環境測定資料蒐集與整理

7. 歷年特殊健康檢查蒐集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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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建立(人員組織圖)

資料來源：職業衛生風險評估及管理實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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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建立(平面圖)

乾式配料區

濕式配料區

成品堆放區
濕式作業區

乾式作業區

面
料
塗
佈

烘
乾

底
料
塗
佈

貼
合
烘
乾

塗
佈/

含
浸

凝
固

水
洗

乾
燥

半
成
品

捲
取

後
處
理

後
處
理

一般
攪拌槽

一般
攪拌槽

真空
攪拌槽

真空
攪拌槽

真空
攪拌槽

一般
攪拌槽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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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捲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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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建立(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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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建立(工作內容調查)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性(粉塵、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化學品、二氧化碳)

維修人員不要忘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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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建立(工作內容調查)

‧物理性(噪音、高溫)

維修人員不要忘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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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建立(化學性物質之MSDS的蒐集與整理)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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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建立(歷年環境測定資料蒐集與整理)

資料來源：新竹科學園區第一部份-太陽能範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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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建立(歷年特殊健檢資料蒐集與整理)



17

作業名稱

噪音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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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職稱

作業分類
作業描述

SEGSEG

接觸有害物種
化學性
物理性
生物性

製程
類型
頻率

SEG劃分

定義：
一群勞工有相同暴露實

態；以工作製程、工作項
目、工作性質、控制設
備、原物料等資料收集，
以區分不同工作群組。

在同一暴露群內，每個人
工作類似，可以利用個人
或少數人的評估結果代表
群內每一個人的暴露狀
況。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9資料來源：職業衛生風險評估及管理實務手冊

SEG劃分步驟

工作區域(1)

工作區域(2)



20資料來源：職業衛生風險評估及管理實務手冊

SEG劃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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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劃分後整理成表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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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露危害評比（Exposure Hazard Rating, EHR）
計算公式為：EHR= HHR ×ER ×UR
健康危害指數(HHR)評比

暴露評比（Exposure Rating, ER）
不確定度(UR)

初步危害健康分析-化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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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害指數(HHR)評比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八小時日時量平均容許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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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露評比（Exposure Rating, ER)
ER = (T × VP × OA × Control × PPER )1/5

VP：化學物質蒸氣壓 (mmHg)      OA：每週使用量 (kg)
Control：控制工程設施種類 配戴時間：每週防護具配戴時間總和

PPER：個人防護具配戴比率=(配戴時間/總工作時間)×100%

T：總暴露時間 = F (頻率：作業次數/週) × t (小時/每次作業)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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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確定性(UR)指數評比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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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似暴露族群暴露危害評分-化學性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算公式EHR= HHR ×ER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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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危害健康分析-物理性

危害評分( F ) 
F = A × ( B × T × PPER ) 1/3

職業暴露標準評比(A)

特殊健檢管理(B)
總暴露時間(T)
個人防護具配戴比率(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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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性評比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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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似暴露族群暴露危害評分-物理性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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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量現有人力及有限資源下進行規劃

1. 法令要求必須進行量測的物質。

2.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

3. 根據 IARC 與 ACGIH 所訂定之致癌標準，被判定A1或
G1之物質。

4. 依化性與物性之評分高低，以評分相對危害性較高的製
程或程序進行量測。

5. 自我評估與員工反映項目。

6. 客戶要求。

7. 其他未測定之SEG，於下次測定前在進行考量。

訂定採樣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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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採樣點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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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與分析方法選定-化學性

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依據勞委會
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整理如下表所示。

資料來源：新竹科學園區第一部份-太陽能範例說明



33資料來源：新竹科學園區第一部份-太陽能範例說明

採樣與分析方法選定-噪音

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依據勞委會
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整理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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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第八條規定，依據勞委會
公告之採樣分析建議方法整理如下表所示。

採樣與分析方法選定-綜合溫度熱指數

電子型WBGT測定設備傳統型WBGT測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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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執行

• 具勞委會認可之合格作業環境測定機構/人員/執業之工礦
衛生技師。

• 具勞委會認可之合格實驗室進行分析。

資料來源：祐大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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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量測數據應用

檢測結果分析

• 作為後續作業環境測定策略擬定修正之參考

• 瞭解各個相似暴露群之暴露實態

• 工程改善規劃的依據

• 顯明易見處公告、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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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理想狀態下對數常態分佈圖

五、量測數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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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數(n)取決於測定結果變異性

五、量測數據應用

法

定

容

許

濃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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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自評表方式評估已完成與未完成事項：

一、環境測定起始 二、基礎資料蒐集

三、環境規劃制訂 四、環境測定執行

五、數據處理、保存及後續改善

• 將採樣過程異常狀況、員工反映事項做成紀錄並儲存

六、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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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檢討改進

依據＂勞工安全衛生管理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十二
條＂之十二項來進行稽核、
審查、矯正、訂定預防措
施 。

雇主與勞工安全衛生委員
會執行稽核、管理審查，進
行檢討，檢討改善直至合乎
法規、安全衛生政策與目標
要求，並予以紀錄及列入標
準文件中。

重新訂定矯正與
預防措施

稽核

矯正

訂定預防措施

審查是否
合乎要求

文件化與標準化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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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管理
• 作業環境測定報告書保存期限

一般項目： 3年(以上)              粉 塵：10年(以上)
特殊項目：30年(以上)              採樣計畫:3年(以上)

七、文件管理



42

特殊項目之測定紀錄應保存三十年

• 聯苯胺及其鹽類 4-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 β-萘胺及其鹽類 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

• α-萘胺及其鹽類 鄰-二甲基聯苯胺及其鹽類

• 二甲氧基聯苯胺及其鹽類 鈹及其化合物

• 鉻酸及其鹽類 重鉻酸及其鹽類

• 次乙亞胺 氯乙烯

• 三氯乙烯 四氯乙烯

• 苯 石綿

• 煤焦油 硫酸

• 砷 三氧化二砷

七、文件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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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計畫期程

計劃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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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書

• 前言

• 一、訂定作業環境測定政策與目標

• 二、建立組織及成員之職責

• 三、建立基本資料

• 四、採樣策略規劃與執行

• 五、量測數據應用

• 六、檢討改進

• 七、文件管理

• 八、計畫期程

• 九、法令依據

• 十、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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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計畫製作中遇到的問題

• 為什麼上次報備可以，而這次卻被退件?

• 15天前報備，有退件問題嗎?

• 採樣計劃沒報備有罰則嗎?

• 採樣計劃沒報備可以採樣?

• 計畫書多少頁數才足夠，有沒有固定格式?

• 為何無法進行統計計算?

• 特殊健康檢查人數如何計算?

• 每次測定前都必須重新寫環測計畫書嗎?

• 二氧化碳、照明與游離輻射如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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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下載
• 祐大技術顧問(股)公司 http://www.yud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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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指引參考資料

 甲級作業環境測定訓練教材（化學性、物理性），勞委會

 化學性暴露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技術手冊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A Strategy for Assessing and Managing Occupational Exposures＂ 1998 職業

暴露評估策略，美國工業衛生師協會（ AIHA）暴露評估委員會

 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指引（TOSHMS Guideline），勞委會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網站: http://www.iosh.gov.tw/default.aspx

 勞工委員會公告＂作業環境測定指引＂。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化學性暴露作業環境測定技化技術手冊＂編號-IOSH87-A313。

 勞委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化學性危害暴露作業環境測定指引及落實執行之研究＂
編號-IOSH98-A322。

 經濟部工業局＂職業衛生風險評估及管理實務手冊＂。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GHS化學品全球調和制度網站: 
http://ghs.cla.gov.tw/CHT/masterpage/index_CHT.aspx

 新竹科學園區
http://www.sipa.gov.tw/ap/sdownload.jsp?qclass=92 



Thank your Listening

~Lunch Time~



特殊作業勞工體格/健康檢查實務

護理師/安全衛生管理師/林岱誼

debby@achem.com.tw



課 程 大 綱
壹、定義

貳、職業災害

參、健康危害

肆、法規

伍、特殊作業危害體格/健康檢查實務

陸、職業病預防

柒、北檢所勞工健康保護檢查重點



一、健康的定義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 1948)憲章中，健康的定義為
『健康是身體的、心理的及社會的達到完全安適狀
態，而不僅是沒有疾病或身體虛弱而已。(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由此可見，健康幾乎
是人生的完美境界。

壹、定義

中醫觀耳中醫觀耳--冠心病溝冠心病溝



二、文斯樂三段五級健康學說
壹、定義(續)

病後臨床病徵無症狀期

病理期間病理前期

第三段預防第二段預防第一段預防

第五級健康第四級健康第三級健康第二級健康第一級健康

1.生理.心理及
社會適應發揮最
大能力
2.職能復健
3.完全就業
4.長期照顧

復健1.完成治療
2.住院診治
3.居家照顧及療
養
4.防治病情惡化
及限制殘障.死
亡

限制殘廢
1.個人或團
體尋找病例
2.實施篩檢
3.選擇性檢
查

1.接受預防注射
2.注意個人衛生
3.利用環境衛生
知識
4.職業傷害的保
護
5.意外預防
6.給予特殊營養
7.避免接觸致癌
8.慎防過敏原接
觸
9.高危險群照顧

早期診斷
早期治療

特殊保護
1.加強衛生教育
2.提高生活品質
3.良好營養
4.正當休閒和運
動
5.良好的就業及
工作環境
6.正常發展個性
7.改善環境
8.婚姻指導.性
教育
9.遺傳優生
10定期健檢

促進健康



生理需求

社會需求
愛及被愛需求

安全需求

自我實現需求

*禮運大同階段*
*主管方面主管方面::
1.以身作則
2.安全衛生承諾
3.企業及社會家庭責任
4.建立安全文化
5.健康促進活動的推動
**員工方面員工方面::
1.防護具主動配戴
2.員工自動自發遵守各項規定
3.自我要求身心靈健康
4.超越自我能力

**靠運氣及賭機率階段靠運氣及賭機率階段**
1.遵守基本法規
2.避免災害發生
3.少做少錯
4.避免懲罰

三、心理面--- MASLOWMASLOW馬斯洛需求理論馬斯洛需求理論

尊重實現

自我
超越

安全衛生運用安全衛生運用

飢餓、口渴、溫暖、
性等基本需求

免於生理上的傷害與心理
上的恐懼，身體、感情的
安全、安定與受保護感。

需求說明需求說明

被愛和有歸屬感，是人際關係互
動、感情、陪伴和友情等需求。

追求自我的價值感，被認知、
社會地位及成就感

最高的需求層次，指個人有追求成長
的需求，將其潛能完全發揮，且人格
的各部份協調一致。

超越自我能力實現夢想

壹、定義(續)



品質

環境保護

安全

衛生

健康促進

產業各項活動演進

靈
心
身



職業健康架構職業健康架構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處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處

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菸害防治
‧保健指導
‧營養指導
‧壓力處理
‧愛滋防治
‧檳榔防治
‧母乳哺育

主辦主辦::衛生署衛生署
國民健康局國民健康局

健康環境健康環境
‧安全環境
‧衛生環境
‧健康照護
‧適性配工
‧健康工時
‧人因環境
‧疲勞管理
‧視覺環境
‧防噪音環境
‧室內空氣品質

友善職場友善職場
‧組織氣氛
‧人性管理
‧適才適所
‧休閒設施
‧員工協助方案
‧工作力提升
‧職場零暴力

健康促進

主辦主辦::勞委會勞委會
安衛處安衛處
安研所安研所

主辦主辦::勞委會勞委會
條件處條件處



勞工基本職業健康照護服務架構圖



勞工健檢在職業醫學之角色

正式生產前測試 生物偵測(Pb,As)                治療

取代與使用危害 健康檢查 復健
較少物質 (臨床前期)

工程控制危害 診斷 殘障處理

環境偵測 補償

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末段預防次段預防初段預防



貳、職業災害類別

1.生物性災害：細菌、病毒、黴菌

2.設施性災害：梯子、施工架

3.機械性災害：各種動力性機械的切、割、
捲夾

4.物理性災害：高低溫、噪音

5.化學性災害：粉塵、致癌物質

6.電氣性災害：感電、電器火災

7.心理社會性災害：潛在壓力、人際關係



1.職業性肺疾病：纖維化塵肺症(矽肺症、
石綿肺症)、職業性氣喘

2.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姿勢不良、負荷不
當或重動作等

3.職業性癌症 ：游離輻射線和苯胺、4-胺
基聯苯、苯、石綿、砷和巴拉刈等

4.職業性意外災害 ：骨折、嚴重裂傷、中
毒、燒傷

5.職業性心血管疾病 ：二硫化碳、二氧化
硫、氟氯碳化物

6.職業性生殖系統疾病 ：鉛、二溴氯丙烷
和二硫化碳以上的工人

參、健康危害(1/2)



7.職業性聽力損失：經常暴露在85分貝
(dBA) 

8.職業性皮膚疾病：石油、焦油、鉻酸

鹽、游離性與非游離性輻射

9.職業性神經系統疾病 ：中毒腦炎、多

發性神經病變、

10.職業性肝疾病：危害物質如四氯化
碳、氯仿、二甲基甲醯胺

11.職業性腎疾病 ：重金屬 (鉛、鎘、汞) 

12.職業性精神或心理問題：工作壓力引
起的心理問題躁鬱症和心身症等

參、健康危害(2/2)



工作環境危害因子與健康效應（1/5）

侷限空間
缺氧症、死
亡

窒息性氣體窒息

製造業、
印刷業

急性中毒、
慢性中毒、
灼傷、癌症
等

各種有害氣
體與蒸氣、
酸鹼

氣體、液
體

製造業
急慢性中
毒、癌症等

化學物質

礦業或紡
織業

塵肺症
礦物粉塵、
棉塵

粒狀物質
(粉塵、
燻煙、霧
滴)

化學
性危
害

作業種類健康效應危害因素危害狀況
危害
類別



工作環境危害因子與健康效應（2/5）

操作按鍵、振動
工具

白指病、
頸肩傷害

局部振動

運輸業頭痛疲勞全身振動

振動

各種工業聽力損失可聽音域噪音

潛水作業潛水伕病高壓
異常氣
壓

爐前作業、冷凍
業

熱傷害、
凍傷

高溫或低
溫

異常溫
溼度

物理
性危
害

作業種類健康效應危害因素
危害狀
況

危害
類別



工作環境危害因子與健康效應（3/5）

特殊光源、熔
接、殺菌

紅斑、角膜
炎

紫外線

通信、測距、金
屬加工等

網膜損傷、
失明

可見光
(雷射)

乾燥、烤漆塗
裝、爐前作業

白內障紅外線

操作雷達
白內障、體
溫上升

微波

非游
離輻
射

物理
性危
害

作業種類健康效應危害因素
危害
狀況

危害
類別



非破壞性檢
查、使用放
射線物質、
輻射器材操
作員

放射線障
礙如白血
病、惡性
貧血、皮
膚炎、不
孕等症狀

α射線、
β射線、
γ射線、
質子射
線、中子
射線

醫療、非破
壞性檢查

X射線障
礙

X射線

游離
輻射

物理
性危
害

作業種類健康效應危害因素
危害
狀況

危害
類別

工作環境危害因子與健康效應（4/5）



工作環境危害因子與健康效應（5/5）

搬運工疝氣、脊椎傷害過重負荷

收銀員、電
腦操作員

腕道症候群重複動作姿勢

教師、護士足痛、靜脈瘤久立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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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分類

物理性 (N=5種)：

高溫作業、噪音作業、游離輻射線作業、異常氣
壓作業、粉塵作業

化學性及其他類：

Group 1 (N=9種) ：聯苯胺及其鹽類、鈹及其化
合物作業、氯乙烯作業、苯作業、石綿作業、砷
作業、黃磷作業、鉻酸作業、鎘作業

Group 2A (N=1種)：三、四氯乙烯作業

Other ( N=10種)：鉛作業、四烷基鉛作業、四氯
乙烷作業、四氯化碳作業、二硫化碳作業、二甲
基甲醯胺作業、正已烷作業、二異氰酸甲苯作
業、錳作業、聯吡啶或巴拉刈(paraquat)作業



肆、相關法規(1/2)

(一).勞工安全衛生法

(二).100.01.21新修定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

(四).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

(五).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十二章衛生第一節

有害作業環境第292條~ 第324條

(六).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識規則

(七).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



（八）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九）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十）鉛中毒預防規則

（十ㄧ）四烷基鉛中毒預防規則

（十二）高溫作業勞工作息時間標準

（十三）異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肆、相關法規(1/2)



勞工安全衛生法（母法）

第1條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勞工安全

與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

定。



勞工安全衛生法（母法）
第5條雇主對左列事項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
一、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及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落、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六、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料、材料、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

質、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輻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異常氣壓等引起

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精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液、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對於勞工就業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或通風、採光、照明、保
溫、防濕、休息、避難、急救、醫療及其他為保護勞工健康及安全設備
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措施。



勞工安全衛生法（母法）

第12條 雇主於僱用勞工時，應施行體格檢查；對

在職勞工應施行定期健康檢查；對於從事特別危害

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行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並建立健康檢查手冊，發給勞工。
前項檢查應由醫療機構或本事業單位設置之醫療衛
生單位之醫師為之；檢查紀錄應予保存；健康檢查
費用由雇主負擔。
前二項有關體格檢查､健康檢查之項目､期限､紀
錄保存及健康檢查手冊與醫療機構條件等，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勞工對於第一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勞工安全衛生法（罰則、罰款）

罰則：違反第35條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1.第十二條第四項(勞工對於體格及健康之檢查 )

2.第二十三條第三項(雇主對勞工應施以從事工

作及預 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勞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有接

受之義務。)

3.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者(勞工對於前項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應切實遵行 )，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醫護人員職責）

第七條 雇主應使醫護人員臨廠服務辦理下列事項：
一、勞工之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之策劃及

實施。
二、職業傷病及一般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

緊急處置。
三、勞工之預防接種及保健。
四、協助雇主選配勞工從事適當之工作。
五、勞工體格、健康檢查紀錄之分析、評估、管理與

保存及健康管理。
六、職業衛生之研究報告及傷害、疾病紀錄之保存。
七、協助雇主與勞工安全衛生人員實施職業病預防及

工作環境之改善。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聯合相關人員現場訪視）
第八條 為辦理前條第四款及第七款業務，雇主應使醫護人員會

同勞工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人員訪視現場，辦理下列事項：

一、辨識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

二、 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三、調查勞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連性，並對健康高風險勞

工進行健康風險評估，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措
施。

四、 協助提供復工勞工之職能評估、 職務再設計或調
整之諮詢及建議。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九條 雇主執行前二條業務時，應依附表十（勞工健康服

務執行紀錄表）填寫保存七年，並依相關建議事項採取必要

措施。



PDCA循環

P：計畫
1.訂定年度計畫
2.訂定SOP

D：執行
1.執行作業環境測定
2.執行特殊危害體檢

健檢

C：查核
1.評估環境檢測異常查核
2.評估特殊危害作業健檢

成效查核

特殊作業
危害預防

A：改善
1.環境工程改善
2.健檢複檢
3.防護具選配
4.教育訓練
5.行政管理



準備期

規劃期

永續經營期

執行期

成效評估期

健康促進工作小
組

活動重點與內容
設計

活動展開

活動評估

檢討及調整

肆、實務活動設計--健康促進活動步驟
階段 活動內容 活動目的

訂定健康促進政策

創造有利健康支持環境

1.強化職場行動
2.發展個人技巧

適度調整健康服務
方向



第一階段：準備期
1.訂定年度計畫

2.風險評估危害鑑別

3.安全衛生委員會決議

4.獲得主管承諾

5.作業環境測定

6.確定特殊危害項目

7.現場區域及人員名單建立

8.向勞保局申請免費特殊作業員工健檢

9.徵尋合格特殊作業醫院,訂定合約，同意醫

院入廠健檢申請表的簽訂給醫院報備



計畫

1.安全衛生管理計畫（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理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1條 ）

2.作業環境測定計劃（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
施辦法地15條 ）

3.危害通識計畫（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
識規則 第17條）

4.聽力保護計畫

5.自動檢查計劃

6.健康促進計劃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健檢名單選定）

第十五條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管理（廠
長、組長）、監督人員（工程師、領班）
或相關人員及於各該場所從事其他作業之
人員（作業員工、維修人員），有受健康
危害之虞者，適用第十三條規定。但臨時
性作業者，不在此限。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項目

01：高溫作業 02：噪音作業 03：游離輻射線作業 
04：異常氣壓作業 05：鉛作業 06：四烷基鉛作業 
07：四氯乙烷作業 08：四氯化碳作業 09：二硫化碳作業 
10：三、四氯乙烯作業 11：二甲基甲醯胺作業 12：正已烷作業 
13：聯本胺及其鹽類 14：鈹及其化合物作業 15：氯乙烯作業 
16：苯作業 17：二異氰酸甲苯作業 18：石綿作業 
19：砷作業 20：錳作業 21：黃磷作業 
22：聯吡啶或巴拉刈

(paraquat)作業 
23：鉻酸作業 24：鎘作業 

25：粉塵作業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簡介（1/4）
勞保局申請說明網站

http://www.bli.gov.tw/sub.aspx?a=1J21oOe3Y%2Fs%3D

一、檢查對象 實際從事「勞工健康保護規則」所

列25類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被保險人最近加保年

資至勞保局受理申請日止，連續滿1年者，每年得

申請本項檢查1次，即每次申請檢查時間應間隔1

年。（檢查項目請見預防健檢之檢查對象及項

目）（每人只能申請一次）

二、給付標準 本項檢查之檢查費用由勞保局支付，

被保險人只需繳交掛號費。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簡介（2/4）
三、申請手續
1.本項檢查全年均可辦理，投保單位可視情況分批為所屬
合於規定之被保險人申請檢查，惟與上次申請檢查時間應
間隔1年。申請方式如下：
(1)網路申辦：於勞工保險局e化服務系統登錄申辦，並另
行檢附作業環境測定報告。
(2)媒體申請方式：填具「勞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申請書」並檢附作業環境測定報告，及存有被保險人相關
資料之磁碟片或光碟片（欄位格式請見預防健檢媒體申報
格式下載）。
(3)紙本申請方式（申請人數在50人以上時，請以網路或
媒體方式申請）：填具「勞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
請書」並檢附「勞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名冊」
及作業環境測定報告。
(4)被保險人自行申請（投保單位未依規定申請者）：填
具「勞工保險被保險人自行申請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申請
書」並檢附作業環境測定報告。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簡介（3/4）

2.依法無須實施勞工作業環境測定者，應提供其他相關證
明或詳述勞工作業內容、場所、時間等資料。如係職業工
會被保險人，請加填「勞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特別
危害健康作業經歷報告書」或「勞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
檢查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經歷切結書」。

3.勞保局受理申請書件經審查核定後，檢附「勞工保險預
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指定醫院名冊」及符合受檢規定之被保
險人每人1張「勞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證明單紀錄
表」，通知投保單位下載「勞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
錄」，一併轉發被保險人本人依規定使用，並轉知被保險
人於規定之3個月有效期間內前往勞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
查指定醫療機構受檢。



＋ ＋

特殊危害作業職業病預防免費健檢申請（4/4）

作業環境測定
報告書

勞工保險預防
職業病健康檢
查申請書

勞工保險預防職
業病健康檢查申
請名冊



第二階段：規劃期

1.免費「勞工特殊體格及健康檢查紀錄」準備：員
工簽章、填寫公司住址電話、工作內容、作業起
迄日

2.提供員工健檢資料給醫院

3.健檢前提供作業環測報告給醫師參考

4.規劃梯次

5.二週前發健檢通告

6.三天前發放健檢表到各單位：先填寫問卷

7.健檢前一天醫院來廠佈置場地



第三階段：執行期

1.健檢當天醫院提前30分鐘到場，噪音作業

背景音檢測紀錄

2.健檢活動＋健康促進活動（四合一防癌【勞

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2條】、骨密度檢測、體適

能、代謝症候群、過勞、菸害防治）

3.健檢表發放：健檢表抽樣及發放個人表

4.健檢後總報告完成第一次報備

5.三個月後第三級以上管理複檢後完成第二

次報備。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健檢後分級判定）

第十四條 雇主使勞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應建立健康管理

資料，並依下列規定分級實施健康管理：

一、第一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

項目異常，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異常者。

二、第二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異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三、第三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異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而無法確定此異常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

醫學科專科醫師評估者。

四、第四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異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前項健康管理，屬於第二級管理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不適宜從事之作業與

其他應處理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理或第四級管理者，並應由醫師註明臨

床診斷。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十七條 對離職勞工要求提供健康檢查有關資
料時，雇主不得拒絕。但超過保存期限者，不在
此限。

第十八條 雇主實施勞工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
蹤檢查，應填具附表三十九之勞工特殊健康檢查

結果報告書，報請事業單位所在地之勞工（縣市
政府人力資源局）及衛生主管機關（當地衛
生局）備查，並副知當地勞動檢查（北檢所）
機構。（函文報備）



特殊作業人員健康檢查流程

環境評估

人員設定

勞保局免費特殊健檢單申請

訂定醫院合約

特殊作業健康檢查

ㄧ級管理 二級管理 三級管理 四級管理

複檢

三級 四級二級

職醫巡廠

診斷

健康促進及管理

第一次報備

年度計畫

第二次報備

個人通告



第四級管理
1.法定健康檢查項目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或部分異常，且異常項目符合噪音作業的健康危害表

現，經醫師綜合判定需繼續追蹤檢查。
2.聽力檢查結果三分法［(0.5K+1K+2K)/3］平均聽力損失大於30分貝，且出現4 K或6 K凹陷。高

頻平均聽力［(3K+4K+6K)/3］損失大於低音頻平均聽力［(0.5K+1K+2K)/3］損失10分貝以上。
3.聽力損失為兩耳對稱性，兩耳三分法平均聽力損失相差10分貝以內。
4.聽力損失為感覺神經性聽力損失。
5.聽力損失結果排除其他非職業性因素。

第三級管理
1.法定健康檢查項目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或部分異常，且異常項目符合噪音作業的健康危害表

現。
2.聽力檢查結果三分法［(0.5K+1K+2K)/3］平均聽力損失小於30分貝，出現4K或6K凹陷。高音頻平
均聽力［(3K+4K+6K)/3］損失大於40分貝以上，且比低音頻平均聽力［(0.5K+1K+2K)/3］損失大於
10分貝以上。

3.聽力損失為兩耳對稱性，兩耳三分法平均聽力損失相差10分貝以內。
4. 聽力損失為感覺神經性聽力損失。
5.異常結果無法由其他非職業性因素完全解釋，且可能 (可能性>50%)與職業原因有關者。

第二級管理
1.聽力檢查結果三分法［(0.5 K+1 K+2K)/3］平均聽力損失大於25分貝，經醫師判定為非職業性聽力

損失 (如中耳炎、藥物或外傷引起之聽力損失)。
2.異常聽力可由其他非職業性因素解釋，且大致 (可能性>50%)排除職業性原因。

第一級管理
1.檢查結果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自覺症狀、物理檢查和法定健康檢查項目正常者。
(2)檢查結果部份項目輕度異常，經醫師認定不需實施健康追蹤檢查者。
(3)異常結果實施追蹤檢查後恢復正常者。

噪音作業健檢分級判定



第四階段：成效評估期

1.完整健檢電子檔建立

2.健檢異常管理：

（1）第二級管理：個人衛教

（2）第三級管理：依醫師診斷建議調

配工作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健檢後報告分級判定）

第十四條 雇主對於第一項屬於第二級管理者，應
提供勞工個人健康指導；第三級管理以上者，應
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
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
評估結果重新分級，並將分級結果及採行措施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通報；屬於第四級管理
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暴露
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理措施。

前項健康追蹤檢查之紀錄及保存，依前條第三項辦
理。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健檢後）

第十六條 雇主於勞工經一般體格檢查、特殊體格
檢查、一般健康檢查、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
檢查後，應採取下列措施：

一、參照醫師依附表三十八之建議，告知勞工並適
當配置勞工於工作場所作業。

二、將檢查結果發給受檢勞工。

三、將受檢勞工之健康檢查紀錄彙整成健康檢查手
冊。 前項勞工體格及健康檢查紀錄之處理，應保
障勞工隱私權。



第五階段：永續經營期

1.安衛委員會或管審會：成果報告

2.次年健康促進活動規劃

3.健檢檔案、文件紀錄及存檔



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以上，除第六款規定者外，由
雇主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列人員組
成：
一、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理人。
二、勞工安全衛生人員。
三、事業內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四、與勞工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五、醫護人員。
六、工會或勞工選舉之代表。

安全衛生委員會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11條)



安全衛生委員會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12條)

安全衛生委員會應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辦理下列事項應
置備紀錄，並保存三年：提報內容順序（勞工安全衛生組
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12條辦理）

一.對雇主擬訂之勞工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安全衛生自主管理計畫。
三.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實施計畫。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研議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
六.研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七.研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八.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九.研議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危害之預防措施。
十.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理績效。
十一.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
（特殊危害健檢申請及記錄存檔）

第十三條 雇主使勞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
業，應於其受僱或變更作業時，依附表十二之規定，實
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但距上次檢查未逾一
年者，不在此限；對於在職勞工應依附表十二所定項
目，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雇主使勞工接受特殊健康檢查時，應提供醫師最近一次之
作業環境測定紀錄。但非勞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規
定應實施測定項目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之檢查紀錄應參照附表十三至三十七為之，並保存
十年以上。但游離輻射、粉塵、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
業之勞工及聯苯胺及其鹽類、4-胺基聯苯及其鹽類、4-
硝基聯苯及其鹽類、β-萘胺及其鹽類、二氯聯苯胺及其
鹽類、α-萘胺及其鹽類、鈹及其化合物、氯乙烯、苯、
鉻酸及其鹽類、砷及其化合物等之製造、處置或使用及
石綿之處置或使用作業之勞工，其紀錄應保存三十年。



陸、職業病預防

一.工程改善：
1.密閉或取代有害發生源改變
2.製程或改善設備



二.行政管理：
1.訂定SOP及計畫
2.教育訓練：
（1）新進人員：危害告知
（2）在職人員教育訓練
（3）特殊作業主管及人員：有機溶

劑作業主管
3.確實防護具配戴：領用人簽名
4.6S活動
5.現場環境及人員安全觀察

陸、職業病預防（1/2）



6.作業環境監測
7.作業危害告知
8.選工、配工及復工
9.分級健康管理

10.舉辦健康促進
11.建立危害通識
12.現場MSDS建立
13.緊急救護及災害應變流程建立及演練
14.績效報告及成效改善
15.變更管理
16.採購管理

陸、職業病預防（2/2）



柒、行政院勞委會北區勞動檢查所勞工健康保護檢查重點（1/3）

未使醫護人員臨廠服務辦理：□勞工健康促進及
衛生指導之策劃及實施□職業及一般傷病之防
治、健康諮詢與急救及緊急處置□勞工預防接種
及保健□協助選配勞工從事適當工作□體格及健
康檢查紀錄之分析、評估、管理與保存及健康管
理□職業衛生報告及傷病紀錄保存□協助職業病
預防及工作環境改善。

勞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7條

事業單位未參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狀況
及勞工人數，未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
合格急救人員辦理有關急救事宜。

勞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6條
（★）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勞工人數在一百人以
上者，應另僱用或特約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每月
臨廠服務一次，三百人以上者，每月臨廠服務二
次。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勞工人數在三百人
以上者，未視其規模及性質，依規定配置醫護人
員及依臨廠服務頻率，辦理臨廠健康服務。勞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3條
第1項、第2
項



柒、行政院勞委會北區勞動檢查所勞工健康保護檢查重點（2/3）

使勞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未依規定
實施特殊體格檢查、特殊健康檢查，並保存記錄十
年以上（但粉塵、石綿等為三十年）。

勞工健康
保護規則
第13條
（★）

雇主對在職勞工，未依規定期限定期實施一般健康
檢查，並至少保存七年。

勞工健康
保護規則
第12條
（★）

雇主未依規定填寫勞工健康服務執行記錄表保存七
年，並依相關建議事項採取必要措施。

勞工健康
保護規則
第9條

未使醫護人員會同勞工安全衛生及相關部門人員訪
視現場，辦理：□辨識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
之危害□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
議□調查勞工健康情形與作業之關連性，並對健康
高風險勞工進行健康風險評估，採取必要之預防及
健康促進措施□協助提供復工勞工之職能評估、職
務再設計或調整之諮詢及建議。

勞工健康
保護規則
第8條



柒、行政院勞委會北區勞動檢查所勞工健康保護檢查重點（3/3）

實施特殊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未填具勞工健康
檢查結果報告書，報請事業單位所在地之勞工及衛生
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當地勞動檢查機構。

勞工健
康保護
規則第
18條

實施勞工一般及特殊體格檢查、一般及特殊健康檢查
或健康追蹤檢查，未採□告知勞工並適當配置工作場
所作業□檢查結果發給勞工□彙整成健康檢查手冊。

勞工健
康保護
規則第
16條

□對於屬於第二級管理者，未提供勞工個人健康指
導；第三級管理以上者，未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
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未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病之
現場評估，且未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並未將分級結
果及採行措施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通報；屬於
第四級管理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
暴露者，未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理措施。

□勞工從事第二條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未建立健康
管理資料並分級實施健康管理。

勞工健
康保護
規則第
14條第
___項
（★）



特殊作業勞工
健康管理與促進實務

護理師/安全衛生管理師/林岱誼

debby@achem.com.tw



課 程 大 綱

壹、健康管理實務

貳、健康促進活動實務

參、社會資源

肆 、結論



壹、健康管理實務

1.新進人員體格檢查管理
2.特殊危害作業健檢第二、三級以上管理
3.健檢數據分析及分級管理
4.聽力保護計畫
5.病假管理
6.工傷管理
7.復工管理



全體人員異常率分析

過濾條件  [年齡區間: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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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健康促進活動實務



一.健康促進活動與特殊危害作業的關連性

1.菸害防治：呼吸系統檢查項目
2.癌症防治：血球檢查項目
3.聽力保護：噪音作業聽力檢測
4.減檳活動：牙齒口腔檢查項目
5.肝炎防治：肝功能檢查
6.預防過勞壓力管理：血壓、心血管檢查
7.減重活動：心血管疾病
8.體適能活動：肌肉骨骼、心肺功能檢查



Relative importance of various causes of 
cancer, United States（歐美研究引起癌症各種原因）

Risk factor（風險因素）
Estimated percentage
of total cancer deaths
attributable this factor(%)

Tobacco（抽菸 ）

Adult diet/obesity（成人飲食/肥胖）

Sedentary lifestyle（久坐生活方式）

Occupational factors（職業因素）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家族遺傳的癌症）

Viruses/ other biologic agents（病毒/其他生物製劑）

Perinatal factors/growth（懷孕生產期/成長）

Reproductive factors（生殖因素）

Alcohol（酒）

Socioeconomic status（社經地位）

Environmental pollution（環境汙染）

Ionizing/ultraviolet radiation（紫外線輻射線）

Prescription drugs/ medical procedures（處方用藥/醫療程序）

Salt/ other food additives and contaminants（鹽/其他食物添

加物）

30
30
5
5
5
5
5
3
3
3
2
2
1
1



(一).對企業組織效益

1.增進員工健康

2.增進員工的士氣

3.增加生產量服務的品質

4.減少工作意外

6.減少病假率

7.減少抱怨

8.減少流動率

9.提升企業形象

二.健康促進效益



(二).對員工效益

1.改善健康狀況

2.增加維護健康的技巧與知識

3.提升士氣

4.維持勞動力、延長工作年限

5.增加就業滿意度

6.提升自尊

7.健康的家庭

二、健康促進效益(2/2)



1.前言
2.計畫名稱
3.目標/標的
4.對象
5.策略:系統圖
6.實施步驟 /內容
7.權責分配
8.時間表:甘特圖.5W/1H/2R追蹤管理
9.預算

10.評估辦法(評價)  

三、健康促進計畫設計內容



健康促進設計要素

可能的風險風險為何?Risk Managememt

績效(效益)評估績效評估為何?
Evaluation

/Effect

經費預算要花費多少經費?How much

執行企劃的方法與方式活動如何執行?How

執行的地點及區域在何處執行?Where

執行的日程日期及時間表活動執行的時程如何?When

參予者、執行者、協助者什麼人?對誰?Who

活動的理由、意義、背景為什麼需要執行這活動?Why

活動的目標及內容活動主題是什麼?What

內容意義要素



健康管理

特殊保護(預防) 治療(緊急應變) 復健(追蹤)健康促進

(一) 生理面

1.優生保健

2.體格.健康檢查

3.過勞防治

4.新陳代謝管理

5.飲食管理

6.減重.體適能

(二)心理面

1.壓力管理

2.A行人格管理

(三)社會面

1.人格探索

2.家庭教育

(四)環境管理面

1.預防接種
2.防癌

3.健檢異常管理

4.環境管理

5.人因工程

6.聽力保護計畫

7.教育訓練

8.消防緊急

災害應變演練

9.病假管理

10.職業病防治

11.傳染病防治

12.海外員工

健康管理

(一)個人面

1.意外事故處理

2.員工協助方案

3.疾病診療

(二)團體面

1. 災害搶救

1.事故調查追蹤

2.疾病追蹤

3.事故統計

4.創傷症候群管理

5.心理諮商

四、健康促進活動項目



（一）活動內容
1.代謝症候群預防：
2.10年罹患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
3.防癌活動：四合一癌篩
4.體適能檢測
5.減重活動：100腰動動、

101生龍活虎.樂活健康
6.過勞防治：
7.捐血活動：
8.A型人格檢測

五、健康促進活動實務



1.代謝症候群預防

＊以上5項危險因子中，若包含3項以上者，即可判定為代謝症候群

壓力控制、減重、
控制飲食、戒菸

血管硬化、血太黏稠
舒張壓：
＜85mmHg

壓力控制、減重、
控制飲食、戒菸

心臟壓縮壓力過大
收縮壓：
＜130mmHg

血壓

減少碳水化合物攝
取、減重

肥胖、糖尿病＜100mg/dl空腹血糖

運動、減重、飲食
控制、戒菸

缺乏運動
男＞40mg/dl 
女＞50mg/dl

高（好）
密度膽固
醇

減少碳水化合物攝
取、減重

碳水化合物攝取過
多、代謝異常、遺傳

＜150mg/dl
三酸甘油
脂

減重內臟脂肪高
男：90cm；
女：80cm

腰圍

預防及改善代表意義標準值項目



3.防癌活動

全廠年齡統計分析

訂定年度計畫

連絡檢查單位(醫療
院所)

列出名冊

發通告

活動執行

異常追蹤

發檢查報告及衛教
結果統計

安衛委員會報告

存檔七年

設定防癌項目



6.過勞防治

壓力問卷 健康檢查

歷年分析心血管危險群

活動設計

工時管理 身心能量及
血管彈性分
析

飲食衛教 體適能

100腰動動

成果統計

10年罹患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



7.捐血活動

訂定年度計畫

連絡新竹捐血中心

二週前發捐血通告

地點選定

捐血前衛教

捐血前一天在通知

捐血當天廣播

捐血二小時後
血袋乳糜血立
即告知員工

捐血後統計

安衛委員會
議報告



(二)、歷年活動分享

(三)、成果統計

(四)、活動花絮

(五)、優良事蹟

貳、健康促進活動實務



參 、可利用社會資源

一、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當地衛生局及衛生所

二、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三、勞委會(安衛處)

四、社區醫院及健檢合約醫院

五、社會福利機構



結 論

1.有一顆愛人及服務社會的心

2.主管的承諾及員工的支持

3.熟記及運用法令

4.了解現場作業人.機.材.環

5.建立文件及制度

6.賞罰分明

7.參加國家各項認證

8.善用社會資源,與產.官學界合作



感謝聆聽感謝聆聽

敬請指教

聯絡方式:0922-432218
debby@ache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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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測定指引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12 日 勞安 3 字第 0990145222

號    

一、為執行勞工作業環境測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之規定，協助雇主訂定含採樣策略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特

訂定本指引。 

二、本指引適用於本辦法規定應實施之作業環境測定。 

三、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一)採樣策略：於保障勞工健康及遵守法規要求之前提下，運用

一套合理之方法及程序，決定實施作業環境測定之處所及採

樣規劃。 

    (二)作業環境測定機構：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執行作業環境測定

之作業環境測定機構或執業之工礦衛生技師事務所。 

    (三)測定處所：指於作業場所實施作業環境測定採樣或測量之位

置，包括區域或人員。 

    (四)測定人員：指本辦法第五條所稱之人員及受聘於作業環境測 

定機構且已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之甲級作業環境測定人員。 

    (五)認可實驗室：指經認證機構認證合格，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職業衛生實驗室。 

(六)雇主：指勞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雇主。 

(七)稽核：指查證文件化之作業程序是否依要求執行。 

(八)管理審查：為高階管理階層依預定時程及程序，定期審查計 

畫及任何相關資訊，以確保其持續之適合性與有效性，並導 

入必要之變更或改進。 

四、雇主應依組織之規模或性質，並諮詢工會或勞工代表之意見，

訂定書面之作業環境測定政策，以展現符合法規、預防職業病

及持續改善之承諾。 

        前項作業環境測定政策應傳達給勞工、承攬商及相關者。 

五、雇主應負作業環境測定品質之最終責任，而所有管理階層應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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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提供執行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足夠資源，並展現對作業環境

持續改善之承諾。 

        前項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執行，應規定有關部門與人員之

責任、義務與權限，並指定有關部門及會同測定人員，負責作

業環境測定計畫之規劃、實施、評估及改善，確保達到作業環

境測定目標。      

六、負責作業環境測定有關部門及人員應具足夠能力，訂定含採樣

策略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以進行辨識、評估及控制作業環境

相關之危害。 

          雇主應訂定並維持必要能力要求之相關作法，以確保負責

部門及人員能勝任前項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工作與責任。 

七、雇主應安排工會或勞工代表參與計畫之訂定，並提供工會或勞

工代表具備時間與資源，以參與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規劃與執

行。 

雇主對前項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規劃，應提供溝通之作法

及程序，以確保勞工及相關者所關心之建議被接收，並獲得考

慮及答覆。 

八、雇主應對現有之危害辨識、採樣策略、評估及控制等作法進行

先期審查，並將結果予以文件化，傳達給勞工及相關者。 

前項先期審查應指定部門及人員進行，並諮詢工會或勞工

代表，參酌下列事項辦理： 

(一)確認相關法規及標準之要求。 

(二)採樣策略作法與程序之收集及評估。 

(三)分析歷年作業環境測定結果及勞工健康檢查資料。 

(四)辨識現在或預期之作業場所中存在之危害及風險。 

九、雇主應根據先期審查、前次管理審查之結果或其他可獲得之資 

料，訂定能符合法規、持續改善作業環境品質，且有助於保護 

勞工之作業環境測定計畫。 

前項作業環境測定計畫之建立與實施，應涵蓋本指引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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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雇主應依據作業環境測定政策、先期審查、管理審查之結果，並 

考量勞工及相關者關切的課題，訂定符合法規、具體可行之作業 

環境測定目標。 

十一、採樣策略應涵蓋法規要求及考量所有勞工及相關人員，該策

略須具備合理性並考量其風險。 

前項採樣策略應就現有狀況收集足夠之資料，包含場所

配置、工作性質、危害種類及相對應製程、個人防護及控制

措施等資料。 

十二、採樣策略應予文件化，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危害辨識：應以系統化方法辨識作業場所中可能發生之各 

種危害，應涵蓋物理性及化學性危害因子。 

(二)測定處所：對所有具危害之場所應進行測定，當不易執行

時，須選擇具代表性之測定處所；其選擇方式應對各項危

害、場所及人員進行合理化之分類，確保使用「有效推論」

之原則並考量其風險，以掌握作業場所內之全面狀況。 

(三)採樣規劃：應對具代表性之測定處所評估其相對風險，以

作為測定順序之依據。 

建議依下列三個步驟： 

1.辨識各項危害，擬訂相似暴露群組（Similar Exposure 

Group, SEG）之區分方法及各相似暴露群組暴露實態之

建立方式，完成相似暴露群組區分。 

2.運用風險評估，區分各相似暴露群組之相對危害。 

3.優先測定高風險及法規要求之相似暴露群組。 

雇主應依作業場所環境之變化及特性，適時調整採樣策略。 

十三、雇主實施作業環境測定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測定處所及採樣規劃，應符合作業環境測定計畫，測定

結果之呈現方式及內容應符合法規要求，並完整記錄測定

過程中所獲得之資訊，以確保測定結果具代表性與對結果

正確處理及解釋。 

(二)作業環境測定之採樣、分析及儀器測量之方法，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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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建議方法辦理。 

(三)於作業環境測定開始前，應對相關人員執行工作協調及

安全措施，測定過程應進行現場觀察並查核實施測定之人

員及過程符合要求，並保存其紀錄。 

(四)除自行實施外，事業單位委託作業環境測定機構或執業

之工礦衛生技師實施測定及委託職業衛生實驗室分析

時，應有合約或委託單之管制系統，以確保受委託者具備

足夠資源及能力達成要求。另對進行中及完成之工作應具

查核機制，以確認符合要求。 

十四、雇主對作業環境測定結果之紀錄應符合法規要求，並於顯明 

易見之場所公告及向工會或勞工代表說明。 

前項測定結果應考量製程及環境之改變，作為後續作業

環境測定之參據。 

十五、雇主對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建立及維持適當之評估程序，依

評估結果應採取防範或控制之程序或方案，以消除或控制所

辨識出之危害，並依下列優先順序進行預防及控制措施，完

成後應評估其結果並記錄： 

(一)消除危害。 

(二)經由工程控制或管理控制從源頭控制危害。 

(三)設計安全之作業制度，將危害影響減至最低。 

(四)當上述方法無法有效控制時，應提供適當且充足之個人防 

護具，並採取措施確保防護具之有效性。 

十六、雇主依本指引產生之文件及紀錄，以及測定結果與相關資料，

應維持一套系統以管制所有相關文件。所有紀錄應安全存

放，相關紀錄應依法規保存。 

前項文件以電子檔形式存放之紀錄，應建立保護及備

份，並防止未授權者取閱或修改之程序。 

十七、雇主應定期執行經規劃與文件化之稽核程序，以確認作業環境 

測定計畫之訂定與執行符合本指引之規定。 

十八、雇主應建立並維持適當之程序，以實施稽核與管理審查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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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矯正、預防及控制措施。 

前項評估矯正、預防及控制措施，經評估發現不夠充分

或可能不充分時，應即時合理調整，並將作業文件化。 

十九、雇主應建立管理審查之頻率、範圍及作法，以確保測定目標、 

採樣策略及控制措施等之適用性及有效性。審查結果應予記 

錄，並正式傳達相關人員。 

二十、雇主應建立並維持適當的程序，以持續改善作業環境測定計畫 

及其相關要素。 

 


